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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申报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的通知

各设区市版权局：

近日，中央网信办秘书局、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等 17个部门和

单位下发通知，组织开展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行动，试点内

容涉及“区块链+版权”等 16个行业领域。为有效组织符合条件

的“区块链+版权”试点申报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试点内容

鼓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制定版权信息接入标准，并以公

信力节点接入等形式深度参与版权区块链建设，探索运用技术手

段固定权属信息，完成版权认证、登记、转让等流程操作，加快

溯源取证流程。降低版权质押融资认证难度。

二、申报主体

申报主体可以是各人民政府，也可以是地方有关部门、有关

单位（包括但不限于企业、高校、研究机构、金融机构、政府事

业单位等），涉及多个单位联合申报的由牵头单位填写和编制完

整的申报书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良好的支撑条件。拥有强有力的试点组织领导机制和

推进试点工作所需的管理及考核机制；拥有开展试点所需的区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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链研究应用经验的组织实施团队。

（二）可行的试点方案。试点工作方案要求思路清晰、定位

合理、目标明确，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，一是说明试点参与单

位和相关人员的基本情况，具体包括单位介绍、人员构成、工作

基础等；二是就试点目标制定有效的工作方案，具体包括试点目

标、试点内容、工作思路、实施步骤、保障措施、风险应对等，

方案要确保可操作、可落地、可评估。

（三）较高的应用推广价值。试点工作应优先选择有助于推

动行业数字化转型、形成数字经济相关行业规则规范的场景；试

点应用场景的选择应充分挖掘利用区块链技术特性，坚决避免

“为了用区块链而用区块链”“借区块链概念包装所谓创新应用”；

优先釆用自主可控、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区块链关键软硬件技术；

具备与其他区块链技术架构间的互操作性，各项性能指标和安全

策略满足应用需要。

（四）关于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要求。试点工作中拟使用的

区块链技术平台，原则上应按照《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要

求，在申报前完成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并取得备案编号；拟利用

已建区块链技术平台开展试点工作但尚未完成备案的，应至少在

申报前完成备案申请；拟利用新建区块链技术平台开展试点工作

的，应承诺在平台搭建完成后按有关规定提交备案申请，并配合

完成备案工作。

（五）禁止性条件。试点申报主体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，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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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试点申报方案弄虚作假，严禁借区块链创新名义进行炒币、挖

矿、非法集资、洗钱、传销和炒作宣传。

中央网信办及国家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将根据申报主体报送

的试点方案，择优遴选形成试点名单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试点周期为 2年，试点工作任务应于 2023年年底前完成。

（一）推荐申报。由申报主体编制形成试点申报方案，经上

级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审定同意后逐级上报至省级行业主管监管

部门，并征求省级网信部门意见，报送国家行业主管监管部门；

省版权局接受申报材料截止时间为 2021年 10月 27日。

（二）组织评审。试点评审工作由中央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，

对国家行业主管监管部门提供的特色领域试点建议名单和申报

材料进行复核后，提出综合意见。

（三）公示发布。中央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根据评审结果，

提出拟认定试点建议名单，经公示后按程序批复并公布。

（四）组织实施。国家主管监管部门统筹规划试点工作，指

导督促试点方案各项具体工作任务的落地实施，试点主体定期逐

级向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和网信部门报送试点工作进展情况。

（五）跟踪评估。国家设立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秘书处，负

责试点跟踪评估、典型案例征集等相关支撑工作。中央网信办会

同相关部门将对试点工作推进情况开展跟踪监测，组织专家对试

点工作进展成效开展中期评估，根据评估结果调整试点名单，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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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实际情况从政策、资源等方面对试点工作给予支持。试点结束

前，各部门将组织专家开展试点终期评审。

附件：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申报书（特色）

联系人：袁学术 025-88802953

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

版权管理处

2021年 10月 13日


